附件1

上海高校智库建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热点问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服务政府和社会需要的能力，落实《上海高校知识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沪教委科〔2011〕61号）的工作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高级战略研究中心类知识服务平台下启动实施上海高校智库建设，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围绕国家和上海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高层次的应用对策研究和战略咨询，更好地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提升高校的研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提升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增强上海高校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度。
二、定位

依托上海高校学科和人才优势，组建专业团队，建设专题数据库，围绕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有限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建设一批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力的专业型智库，为政府决策及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三、实施方式

（一）申请条件：在智库所涉领域已有较好的团队和成果积累，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依托学科有优势的高校可组织申报。

（二）建设任务：

1．学校要为智库提供专门的场地和设备，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实体化管理体制，负责智库的网站、信息库等建设和日常管理，为参与智库研究的专家提供良好的工作保障和服务支撑系统。

2．探索建立围绕任务和项目要求的人才柔性流动运行机制，建立吸引和集聚国内外一流人才的政策环境和管理模式，吸引高层次的专家“驻会”研究。
3．强化专题数据库、资料库和网站的建设，鼓励与政府、行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分享数据资料，加强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咨询能力。

4．通过定期举办有影响的高端论坛，帮助研究人员培养问题敏感性，建立与政策制定者、媒体和社会精英等良好沟通的渠道。
5．定期通过论坛、论文、出版物、权威性研究报告等方式来公布成果，并加强对外宣传；建立信息快速通报和发布机制，增强在优势领域中的“话语权”。
6．建立学校、社会和政府等多方投入的模式，鼓励社会资金以公益方式投入。
7．健全高校教师评价机制，探索决策咨询成果的认定体系建设，鼓励教师从事智库咨询工作，保证高校智库咨询工作发展的可持续。

8．吸引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加强与国外相关智库的实质性合作，形成国际研究和交流网络，加快智库建设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9．加强学科交叉研究，推动依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三）遴选程序：

1.学校按照申请条件组织申报，根据实施方案要求填写《上海高校专业智库建设申报书》报送市教委。

2.市教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依据专家建议，比照学校申报智库的建设任务和预期绩效，根据当年专项资金，择优支持。
四、建设经费和周期

（一）经费投入：立项支持的智库，根据建设任务的需求给予50万到200万的建设经费。
（二）经费使用：原则上参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十二五”上海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市级教育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沪教委财﹝2011﹞139号）执行。
（三）建设周期：周期为2-5年，实行“2+3”的节点考核，并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确定是否继续建设。

